
如今，紧张的忙碌之余，越来越多的人把读书作为排
压方式，让自己在喧嚣的都市里安静下来。在飘满墨香
的图书馆，书此时已成为自己的良师益友。

的确，以书为友可以增长知识、开阔视野、陶冶情操，但
有时候，我们也需要把书看作“敌人”。比如，在读晦涩难懂
的书时，或读一本必须读却又不是自己感兴趣的书时，就要
以书为“敌”。当然，以书为“敌”并不是与书保持一种敌对
关系，划清界限、拒之千里，而是一种读书的态度。

宋代苏轼曾借《孙子兵法》中“八面受敌”来比喻读书。
他认为读书如用兵，如果问题很多，就要各个击破，逐一
把难点读懂读透。清代郑板桥也曾视书为“敌”，他把读
书时发现的疑点或有争议的问题作为“敌人”设置的“堡
垒”，努力攻破。

以书为“敌”就要思想高度集中，并具有和“敌人”拼
个你死我活的气概。有了这种状态，读起书来就会勇往
直前，让难题迎刃而解。以书为“敌”就要在战略上藐视

“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不断观察“敌情“，研究对
策，找出“敌人”的薄弱环节，然后各个击破，克敌制胜。

这就要求我们端正态度、明确目标、重视方法，灵活运用
多种手段来寻找突破口，以达到攻下“堡垒”的目的。

以书为“敌”就要正确运用时间，争取主动。比如饭
后的空闲时间适合打“游击战”，周末的大块时间适合打

“歼灭战”，而在规定的学习时间，则是集中兵力打“攻坚
战”的好时机。

以书为“敌”就要重视“统战”工作，团结
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群策群力消灭“敌
人”。所有的工具书、辅导资料都要善于运
用，并转化为自己的“战斗力”。身边的朋
友也是我们遇到困难和问题时，寻求增
援的对象。

当然，以书为“敌”，还有很重
要的一层意思，那就是勤于思
考，敢于提出疑问，而不是书
上讲什么就信什么。古人
说：“尽信书，不如无书。”
读书时倘若人云亦云，

被书本牵着鼻子转，就不仅有可能上当，而且不能将书本
知识变为自己的知识、见解，毫无建树，充其量不过是个
活“书橱”而已。正如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牟世金所言：

“我近年读书，已成怪癖，打开书本，就如临大敌。”他读书
时总是边读边在书上画红蓝两色的线条，
那蓝线便是表示有疑问的地方。

有关《文心雕龙》注释的著作，向来是
以范文澜本为权威的，但牟世金既尊重它，
又不轻信它，从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科学
态度出发，对其中存在的许多问题给予纠
正。但是，“以书为敌”，并不是怀疑一切，
目空一切，而是要使“敌”转化为“师”，从
中受益。这样读书，读一次会有一次的收

获和提高，即使有时看起来似
乎白费了力气，但实际上也

都有看不见的功效。
总之，以书为“敌”

是一种心理强化的读
书方法，它所强调的
是不怕困难、敢于挑
战的学习态度，如
运用得当，必将有
所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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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从娟心香一瓣

1961年，我升入初中。
我喜欢邹老师讲的语文课，特别是范文课，即把班里

同学写的最好作文拿出来作为范文诵读。班里的庄峰、
林永光、朱云峰三名同学，被称为“三支笔”，他们是范文
课的常客。

庄峰是个女孩儿，一头短发，大大的眼睛。她属于大
侠性格，喜欢帮助别人，不但与女同学合得来，跟班里男
同学也是称兄道弟的哥们儿。

人都有两面性，再高尚的人，也有世俗的一面。庄
峰看似大大咧咧，实则内心情感细腻。十五六岁的女
孩，正是做梦的季节，她的文章表现出女性细柔的一
面。她曾写过一篇有关猫的作文，那是一只流浪的小母
猫，她把与小猫的最初邂逅、把小猫带回家、与小猫成
为朋友的过程中，所有别人容易忽略的细枝末节，都交
待得一清二楚。继尔，又把她与小猫相处的点点滴滴、
小猫的通人性、小猫的善良以及母性意识，描写得真实
感人。最后她写到小猫死于难产，用情之深，使人不禁
潸然泪下。

那年五月，教室旁边的月季花开了，老师布置了月季
花的命题作文，许多同学把好词都用到描写月季花开时
的雍容华贵上了，而她独辟蹊径，采用拟人化写法，把花
开花落，描写为少女、盛装的新娘和沧桑老者，读来很有
新意。老师称赞她的文章有特色，不落窠臼。

林永光同学喜欢哲学，正因为如此，他的作文写得与
众不同。他喜欢写政论文，语言运用很有特色，语气坚
定，尖锐并有超前意识，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记得在初
二时，他曾写了一篇对现代教育反思的文章，用名人的
话、警句及一些比喻，佐证自己的观点。文中论点、论据、
论证环环相扣，很有说服力。这篇文章曾被语文老师和

政治老师大加推崇。
关于哲学，林永光的父亲曾对年幼的儿子说过这样

一句话：哲学是研究宇宙，研究世界观的学问，学好哲
学能更好把控自己的人生。正是这句浅显易懂的白话
激发了他对哲学那些深奥玄妙理论的探索欲望。后来
林同学果然不负父愿，博士毕业后，到鲁东大学担任了
哲学系教授。我对林永光的父亲充满好奇，总以为他是
个高明之人。有一次，我到林同学住的宴芳街，才发现
他的父亲个子不高，头发稀疏，人很瘦，实在是一个很
平常的老头儿。

班里另一位朱云峰同学，也是写作文的高手。年纪
小的人读书，基本是看热闹，属于黑瞎子掰苞米——读一
本丢一本，热闹看过也就过去了。而朱云峰不同，他看完
后会认真写读书笔记，从文章的取材、结构到表达方式以
及语言的运用，都会进行一番剖析与总结，并把好的东西
运用到自己的文章中去。朱云峰的爷爷是个老产业工
人，很早就参加了我党的地下工人运动，朱同学从小跟爷
爷长大，受爷爷影响很深。他写的文章不光情感丰富，充
满那种专属于少年的纯真狂想，而且难能可贵的是政治
站位也很高。朱同学中学毕业后到了机关，算是班里唯
一从政的同学。

我的作文从来没有成为范文。不是我不努力，而是
一开始，我便进入了一个误区，认为作文是一门语言艺
术，文章之所以好，别人爱看，是文章的语言运用得好，具
体表现是形容词多，以至于我每读完一本书后，专注于形
容词的搜集。在中学时代，我抄写的形容词达五六本之
多。我写的文章，形容词没有最多，只有更多。常有同学
这样形容我的文章：形容词累累挂树梢。这样做的结果
是文章空洞，缺乏实际内容。

邹老师发现了我的问题，他曾多次在我的作文后面
留字。有一次，他留了一段建议：你可以把抄写形容词的
时间用来写日记，一来可以锻炼你的写作能力，同时也能
养成你观察事物的本领。我按他的话做了，而带来的变
化是，我的文章开始有了烟火气。

中学语文课本有一篇短篇小说《项链》，作家描写了
一个贪慕虚荣的女性，跟贵妇朋友借来一串钻石项链参
加晚会，结果项链不慎丢失，只好举债买了一串项链还
给别人。当她辛苦十年还清债务时，方知借来的是一串
假钻石项链。文章读来令人唏嘘，既痛恨书中女主人公
的虚荣，又为其所遭受的苦难而心存怜悯。由此，我围
绕小说的谋篇布局以及作者想要表达的主题，写了一篇
读后感，大体意思是作家通过对比、反讽、夸奖的艺术
手法，反映了当时法国社会各阶层的生活状态，从而从
更深层次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丑陋与不公，以及人
性的复杂性。

后来，消息灵通的同学告诉我，老师下周要在范文课
朗读我的文章，我心中甭提多高兴了。要知道，这可是我
的作文开天辟地第一次作为范文读。

那天我远远看见老师往班里走，像做了亏心事似的
低下了头，心也开始怦怦乱跳，也许讨好的笑容发力过
猛，导致我的脸下半部肌肉有些僵硬。结果老师慢条斯
理地打开教案，宣布因课程进度原因，取消范文课，进行
正常的语文课堂教学。尽管他语调极为平缓，但对于我
来说，却感到有一瓢凉水从头上浇下来。沮丧，失望，头
脑像一部机器在毫无目的地空转，以至于老师那天讲的
什么，完全记不得了。

人的平常心是逐渐形成的。这样的事情又经历过几
次后，我终于有了不同的体验。

那天坐公交车，刚落座，便从包里拿出一本张炜的
《我的原野盛宴》来读。二十多分钟的时间说长不长，
说短也不短，不想白白浪费了。环顾整个车厢，无论是
坐在座位上的人，还是站着的人，大多都在低头看手
机，鲜见有人捧一本书来看。一时之间，倒感觉自己是
个另类了。

在这碎片化的信息时代，人们的关注点在抖音、短
视频等新媒体上，它们好玩有趣，故喜爱者趋之若鹜。
那么，就读书而言，若能寻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书来读，
是不是也会像磁石吸附铁屑那样的能效，让人入迷呢？
《红楼梦》为什么吸引了那么多读者？因为有趣味，既
有情趣、谐趣，还有雅趣。第一回写到空空道人和石头
对话，石头（曹雪芹的化身）说：“市井俗人喜看适趣闲
文者特多。”意思是说，普通老百姓的闲暇时间，都会找
一些适合自己情趣、本身也特别有趣的书看，比如诗、

词、美文、小说等。曹雪芹就是以“适趣闲文”定位，著
作了一部中国古代最伟大的长篇小说。世上还有哪位
作家能写出像《红楼梦》所写的那些居家饮食？这让爱
做美食的我，读它千遍也不厌倦。还有，第四十回史太
君两宴大观园是最热闹的一回，借刘姥姥游大观园，详
细描写了园中各处的建筑、园林设计、家具陈设等，更
写出了贵族生活特色，尽显贾府的荣华富贵。凤姐捉弄
刘姥姥，给她横三竖四插了满头菊花，惹得众人大笑不
止。刘姥姥却不恼，反而笑称自己的头修了大富。众人
笑称她打扮成了老妖精，她却说自己年轻时也风流，爱
个花儿粉儿的，今儿老风流才好。调侃嬉笑中，刘姥姥
的豁达与智慧尽显。她明知道大家都在捉弄她，但生气
发怒，会让原本开心的游园氛围闹得很不愉快，所以，
她反而以感恩的戏谑的语气来面对，充当起后来鸳鸯说
的“女篾片”的角色来逗人欢笑，让大家都获得了前所

未有的快乐。这样的趣味章节，读者能不喜欢吗？
我也喜欢汪曾琪的书，《人间草木》《人间有味》《人间

小暖》《人生有趣》都摆在案头，他的文字平实质朴却又趣
味十足，一个调皮又幽默的形象自动生成。他对一草一
木表达一种超然的审美，对凡俗个体显示自己的尊重，举
重若轻，暗藏对理想和谐的人世和社会的召唤。丁立梅
的书也是我的最爱，《风会记得花的香》《风景这边独好》
《向着美好奔跑》等，她的文字永远是那样干净、明亮、温
馨，每一篇的笔触都无比细腻，充满真情和诗意，即使是
平凡的人、寻常的事、常见的景，在她的笔端都能开出美
丽的花来。

我生长在农村，儿时没接受过半点琴棋书画的熏陶，
但我对文字的喜爱与生俱来。似乎是天性使然，自识字
起，但凡能见到的字，于我都是珍宝，阅读、摘录、背诵、剪
贴，不胜欣喜。尽管至今也没什么大成就，但适趣阅读一
直是我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我沉醉在唐诗宋词元曲
的世界里，平仄的诗词歌赋飘逸地穿越亘古华韵，萦绕于
古香古色的墨字心笺中。可以在书中遥望一川烟雨，观
赏大漠孤烟，远眺黄河落日，为之心旷神怡，浮想联翩，这
真是一件有趣味的事儿，而捧着手机浮光掠影地浏览那
么多信息，除了增加一些谈资外，回想起来，似乎并没有
记住多少东西。

品一杯香茗，捧一本闲书，寄情于墨香。开卷有益，
读书有乐，趣味无穷，妙不可言。

适趣阅读适趣阅读

与书为与书为““敌敌””
□岳立新坐看云起

遥忆那些年的范文遥忆那些年的范文
□潘云强哲理小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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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钱的朵拉》是
美国作家贝特·克拉姆
帕斯写的短篇小说，是
一部从孩子的视角去观
察和认知大人世界的优
秀作品。

朵拉是贝特的外婆，
生活在费城。因为外公
的去世，外婆朵拉要到贝
特家小住一段时间。对
于陌生的外婆，贝特虽然
说不上嫌弃，但也绝对谈
不上喜欢，他甚至不愿亲
吻外婆。弯腰驼背的外
婆皱巴巴的脸像失去水
分的葡萄干，又因为外婆
衣着简朴，小贝特甚至怀
疑他聪明漂亮的妈妈，不
是外婆的女儿。

爸爸妈妈每天要去
上班，妈妈叮嘱贝特要在
家好好地陪伴外婆。这
种要求，对于一个孩子，
尤其是一个从小就不曾
和外婆有过接触的孩子
来说，简直是煎熬。何
况，此时正值暑假，正是
和小伙伴们疯玩的时候，
小孩子都有爱玩的天性，
谁愿被束缚？沮丧的贝
特也只好无奈地安慰自

己，好在外婆在这个家里住的时间不长。
贝特也尝试着和外婆进行交流，怎奈他们两个一个

说英语，一个说依地语，无法畅快地聊天。外婆还建议贝
特也要说依地语，这让贝特感到无语。贝特想和外婆一
起玩扑克，老太太却拒绝和他玩。不在同一频道上的祖
孙两个人，各做各的事情。贝特看连环画书，外婆一直用
希伯来语在本子上写着什么。

一周时间过去了，外婆也要回费城了。在贝特家的
最后一个早晨，外婆翻挑出妈妈最好的衣服准备带走，并
抱怨妈妈平时买太多的衣服，而贝特觉得妈妈的衣服并
不多，因为爸爸平时挣的钱除了养家糊口，并不能让妈妈
买很多衣服，所以，外婆要回费城，贝特不但不会留恋，甚
至还有点高兴。在回费城的车上，贝特本想向妈妈吐槽
对外婆的不满，却被妈妈严厉制止，并让贝特尊重外婆。
贝特只好闭嘴。

到费城后，贝特觉得自己首先要做的事情是向表兄
展示自己在费城买的职业垒球队的帽子，或许这帽子在
贝特心里的位置非同寻常，有必要炫耀一番，但是妈妈却
要贝特帮外婆做生意。这个外婆太神秘了，贝特对她一
无所知，更不知道她做的是什么生意。

贝特跟着外婆来到了一个犹太人聚集的商业区格拉
德大街，这里的摊主热情地和外婆打招呼，用戏谑的语气
和外婆开玩笑，说三分钱的朵拉回来了。在这个地方，外
婆变成了购物狂，凡是被外婆看中的东西，无论新旧贵
贱，只有一个价格，三分钱。摊主们也很奇怪，虽然他们
嘴里万般不舍，埋怨外婆还价太猛，最后却无一例外都很
爽快地把东西以三分钱的价格卖给她，甚至还要再送一
件物品给外婆。贝特能想象得到，以往外婆没少用三分
钱在这里买东西。走在外婆身边，贝特不希望别人知道
他和外婆的关系，他觉得有这样的外婆很没面子。

外婆以每件三分钱的价格买了很多服饰鞋子，花光
了身上所有的钱。这些物品好像不全是适合外婆穿用
的。外婆把它们放到一个旧挎包里，贝特几乎提不动。

外婆把贝特带到一间小办公室里，一位叫艾比的工
作人员热情地和外婆打招呼，并询问贝特和外婆的关
系。外婆用依地语告诉艾比，贝特是她女儿的孩子。艾
比由衷地对贝特说，你一定为你的外婆感到骄傲，她在这
一带可有名了。这话在贝特听来，无异是在挖苦他，他理
解的“外婆在这一带可有名了”，是因为外婆在这一带买
东西时，有欺行霸市的成分。她和小商贩们无情地讨价
还价，把价格压得超乎想象的低，而小商贩们又毫无办法
可言。在这间办公室里，外婆把旧挎包里所有的衣服件
拿出来叠整齐，还把在贝特家写的那个纸条拿出来一一
核对。贝特好奇地问艾比：“外婆，纸条上写的是什么？”

“这些纸条上写着需要帮助的人的名字和家庭地址，
我们要把这些衣服照地址给他们送去。”

“她把所有的衣服都给出去吗？”
“是的，我们这里是犹太人救济中心。”
这一刻，贝特的脸发起烧来。原来，毫不起眼的外婆

做的“生意”居然这么有意义，她的“生意”合伙人几乎遍
及整个格拉德大街的每个摊主。贝特脱下自己心爱的帽
子交给外婆，外婆很诧异。贝特解释说：“我想把我的这
顶帽子也给你做生意。”此时，关系有点疏离的祖孙二人，
终于拥抱在一起。妈妈曾告诉过贝特，外公死的时候只
剩6分钱，但他生前却很快活，因为他乐善好施，帮助了
很多人，贝特觉得等外婆去世的时候或许剩的钱更少，也
许只有三分钱，但外婆不会有遗憾。

我想，在当今生活浮躁、物欲横流的社会，《三分钱的
朵拉》这篇短文，在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
观上，能起到很好的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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